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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德州古运河天衢西路附近，施工人员正在铺设跨河的供暖管道。此条供暖管道主要是为天衢工业
园及东北城提供供暖设施保障。现在建的为一期工程，后续的建设项目将适时展开。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跨跨河河通通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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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21日讯(记者 马瑛 贺鸿)
21日，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德州市经济适
用住房目前已经可以申请，申请人需于12
月5日前向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提交规
定的材料，逾期不再受理，住宅基准销售价
格每建筑平方米1916 . 70元，储藏室销售价
格为每建筑平方米960元。

本次分配的经济适用住房位于德城区
天衢工业园，萱蕙路以南，广达西路以北，
育英大街以东，德贤大街以西。本期分配二期
工程9栋住宅楼，计2 . 16万平方米，320套住
房，户型为两室一厅，面积为65平方米左右。

经物价部门批复(德价发[2011]109号
文件)，乾城二期经济适用住房(8号、9号、
10号、11号、12号、13号、14号、15号、16号)
住宅基准销售价格每建筑平方米1916 . 70
元，储藏室销售价格为每建筑平方米960
元。

德州市经济适用住房工作小组的工作
人员提醒广大申请者，由于申请经济适用
住房的材料比较多，建议申请者在申请之
前最好到相关部门问清楚之后再去准备材
料。申请人于12月5日前向户籍所在地街道
办事处提交规定的材料，逾期不再受理。申

请人提交材料之后会依次经过初审、复审、
审查确定入围名单、公开抽号选房等程序。
另外，申请人现在可以提前到小区现场看
房，了解房源的基本情况。

德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各相关部门将加强经济适用住
房分配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督管理，对弄
虚作假、隐瞒家庭收入和住房条件，骗购经
济适用住房的，由市经济适用住房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追回已购住房，取消其在5年
内再次申请购买或租赁各类保障性住房的
资格。

1、申请人须具有3年以上中心城
区城镇常住户口(含符合安置条件的军
队人员)，如申请人家庭其他成员中含
非中心城区城镇常住户口的，应已在中
心城区暂住半年以上，并办理中心城区
暂住证。2、申请人家庭应为夫妇双方
组成的家庭、离异或丧偶带子女的家
庭、年满35周岁的单身户。在同一户口
簿内且与申请人具有法定的赡养、抚养
或扶养关系的人员，方可认定为申请人
家庭成员。3、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上
年度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410
元/人年)。4、申请家庭属于无房户或家
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7平方米
(含)。2010年第七批已获得准购证但未
购房的家庭申请购买本批经济适用住
房，应按规定重新提交申请资料。

格相关链接

申购经适房的条件

1、《2011年德州市中心城区经济
适用住房购买申请表》。2、申请人及家
庭成员户口证明(原件及复印件)。户口
簿应含户主页、索引页、家庭成员页
等。申请人家庭其他成员为非中心城
区城镇常住户口的，应提交中心城区
暂住证。3、申请人婚姻状况证明(原件
及复印件)。已婚的提供结婚证，离异或
丧偶的以及单身人员应提交婚姻登记
部门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4、申请人
及家庭主要成员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5、家庭收入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有工作单位的由工作单位出具收入证
明材料，无工作单位的由户籍所在地
社区居委会出具证明材料，在校学生
由其学校出具证明。6、家庭房屋产权
信息证明(原件)。房屋产权证明由申请
家庭成员到市房产管理中心查询后提
交。查询证明中应包含申请家庭全部
家庭成员的房屋产权信息情况。7、家
庭住房状况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住房
状况证明由申请人所在社区(居委会)
或街道办事处出具，有自有房产的申
请家庭还需提交自有房产证件或证
明。自有房产是指申请家庭产权房产、
已买房但尚未办理房产登记或尚未取
得房产证书的房屋。

申购须提交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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